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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建设厅关于开展2008年省级以上物业管理示范项目考评申报工作的

通知 

 
(闽建房[2008]25号) 

福州、泉州、漳州、龙岩市房管局，莆田、三明、南平、宁德市建设局，厦门市建设与管理局： 

  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省建设厅有关物业管理示范项目考评工作的计划和安排，现将2008年省

级以上物业管理示范项目考评申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时间 

  申报2008年省级、国家级物业管理示范考评项目，各设区市物业管理行政主管部门应于10月24日

前将申报材料、项目汇总名单报送省厅房管处。 

  二、申报项目和条件 

  1、国家级物业管理示范项目的申报条件：必须符合原建设部《关于修订全国物业管理示范小区

（大厦、工业区）标准及考评验收工作的通知》（建住房物[2000]008号）的要求。 

  2、省级物业管理示范项目的申报条件： 

  （1）符合城市规划建设要求，配套设施齐全。具体规模为：工业区建筑面积达8万平方米以上，

别墅区建筑面积达2万平方米以上，住宅小区建筑面积达3万平方米以上，大厦建筑面积在2万平方米以

上且非住宅建筑面积占60%以上，入住率或使用率达80%以上； 

  （2）物业管理企业已建立健全较完善的各项规章制度； 

  （3）物业管理企业无重大责任事故； 

  （4）未发生经行业主管部门确认属实的有关收费、服务质量等方面的重大投诉； 

  （5）消防系统验收合格，或消防系统移交物业服务企业管理，且有消防预案。 

  三、申报程序 

  1、符合申报条件的省级、国家级物业项目管理单位向项目所在地的设区市物业管理行政主管部门

提出申请，经设区市物业管理行政主管部门预检后，推荐汇总报送省厅房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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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申报省级物业管理示范项目的，省厅将根据申报条件审查确定拟考评的项目。申报国家级物业

管理示范项目的，省厅将根据申报项目的数量、质量等情况确定是否进行预检，并推荐上报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 

  四、申报材料 

  1、福建省或全国物业管理示范项目申报表； 

  2、规划部门出具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规划验收文件； 

  3、消防系统验收合格文件，或消防系统移交物业服务企业的消防预案； 

  4、经规划部门批准的项目总平面图； 

  5、设区市物业管理行政主管部门授予的市级示范项目称号文件； 

  6、物业项目管理单位创优工作方案及能反映该项目外观形象的照片（至少三张）。 

  以上申报材料应装订成册（一式四份），申报时一并提交省厅房管处。 

  五、考评时间 

  省级物业管理示范项目拟于11月份组织考评，具体时间另行通知；国家级物业管理示范项目的考

评验收工作待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统一安排，请各地预先做好相关准备。 

  六、其他事项 

  1、凡申报国家级物业管理示范项目的，需获得省级示范项目称号一年以上，且预检分值不得低于

98分；申报省级物业管理示范项目的，需获得市级示范（优秀）项目称号，且预检分值不行低于90

分。多层住宅小区、高层住宅区（指由二幢以上十八层以下的高层住宅楼组成）、综合性住宅小区

（一个项目中既有多层又有多幢高层公寓住宅楼和其他经营性楼宇）、综合性别墅区均适用住宅小区

的评分细则。单幢高层公寓楼、商住楼、写字楼或其他经营性大厦均适用大厦的评分细则。 

  2、根据有关规定，今年省厅将对1999、2002、2005年获得国家、省级示范（优秀）项目进行复

检，复检工作将委托项目所在地的设区市物业管理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实施。对复检中发现存在较多问

题的项目将发出整改通知书并责令整改到位；对管理水平严重下降、不再具有示范性作用的项目将予

以取消。 

  福建省建设厅 

  二○○八年十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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